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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知青问题的经济分析 

——制定“国家公民社会保障法” 

 
【YNZQ】编者按：文章在国内首次提出了新的、重要的“全民社

保”理论依据。指出 GDP 产值是社会的“公共利益”，要优先地、保

障地用于“全民社保”。这种新的经济学理论，揭示出了 GDP 产值的

真正本质，为解决社会“经济”上的公平、正义，指出了方向。 

 

“公共权力（公共政治权力）”是“政治”上的，“公共利益（公共经济

利益）”是“经济”上的，正是人类社会的两个基础构成。GDP 产值

的形成和使用，是工业社会的“公共利益”；其如何支出和使用，也

显示出“政府”的“政治”性质。 

 

在国内的经济学界，都没有指出这个 GDP 产值的本质。至今，经济

界的“精英”专家们，一致地都把“社会保障”当成“社会保险”，

把“政府”的职能当成“保险公司”，当成“保险金”不足的“担保

人”，否认 GDP 的必须投入。以至在 2008 年 12 月，竟出台了称为“社

会保险法”的法律草案（见社会保障部网，征求社会讨论稿）。使“全

民的社会保障”的性质，变为“‘投保人’的社会保险”，隐去 GDP

的必须“阳光化”投入，改变了“GDP”的“公共利益”性质为“权

力资本”。最后仍使“社保”成为人为划分的贫富等级，使许多人仍

然失去“社保”。文章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应引起重视和深入研究。 

 

（一），社会保障不是社会保险 

 
当前，推出的国家《社会保险法》（草案），其“保险”的名称就是

错误的。应改正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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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医保”的“社会保障”，不是“社会保险”，及什么“养

老保险”。是人人所应能享有的社会“公共利益”保障和分配。 
 
“保障”与“保险”是本质区别的，过去的误导应予更正。“保险”

这就导致“社保”没有 GDP 产值的优先投入。掩盖、转移了“社保”

的“全民人人必须应享有”、及“平等”的“公共利益”性质，形成

现实中，社会“公共利益”的不公平不正义的“等级分配”状况。 
 
称之为“保险”，那么，不“交保”者自然没有“保险”，你想“交

保”，但“保险公司”有“政策”：拒收；人为地不公平、不正义的

鸿沟就划出来了。“权力者”正是可以以此，将“公共利益”占作私

有资本，公共政治社会变成了为其营利的私有“公司”。 
 
所以，就应该改变少数人享有“公共利益”的特权待遇，及“公共

利益”的被不平等瓜分的状况。 
 
“全民社会保障（‘全民社保’）”，是社会中“你、我、他”，人人所

应该、应能享有的“公共利益”，是由社会 GDP 优先保障投入。 

 

（二）制定统一的“国家公民社会保障法” 
 
社保、医保改革的本质，在于制定统一的“国家公民社会保障法”，

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全民社会保障法定一致。建立起覆盖和惠及社

会的每一个人的，平等的国民社会保障体系。 GDP 产值首先用之

于全民的社会保障，GDP 产值保障用之于全民的社会保障。  
 
现代社会是以个人为独立体的自然人，并不能靠配偶和子女，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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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家庭”为单元体计收入的“低保”范围也是不合理的；“低

保”是国民歧视政策，“低保”应合并到“社保”，以自然个人为

主体办理。及早建立起全民的、惠及每一个人的国民社会保障体系！ 
每一个人! 
 
“全民的社保、医保”，是以公平正义的“国家公民社会保障法”

的法律形式出现和实施。是把现行的、杂乱的“文件”、“政策”、

“批示”等等的，不平等的“人为”鸿沟，统一成国家的法律形式

出现。  
 
要体现全民平等的原则。从“主席”到“农民”、“个体户”都是

一样的“平等”。取消“事业”、“企业”，“公务员”、“社会

灵活就业人员”等，完全是人为划分的“国民等级歧视”的政策。

这不是讲“收入的均等”，是讲“权益”、“界线”的平等。体现

中国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全民社保”的“国家公民社会保障法”，是真正的国家安全法。

是人民经济上的祈盼。  
国家的安全，经济上就在于全民的社保、医保，“以人为本”。  
 
“全民社保”，是包括覆盖和惠及社会的每一个人，不是“少数人”，

也不是“大多数人”，是“每一个人”！这是本质的。只要“法定”

漏掉，使有一个人没有“社保”，就不叫“全民社保”，就不是“以

人为本”的社会，最多只是“为大多数人”的社会。  
 
“全民社保”的内容是广泛的。广义上，是公民经济权益平等，包

括国家的每一个公民所应能享受到的、平等的社会“公共利益”；

随着 GDP 的增长，能公平地享受、得到“公共利益”，包括“增加

工资”、“二次分配（如购房补助，消费津贴等）”等。窄义上，

是包括：无业救助、失业金、伤残救助、教育培训资助，以及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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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丧葬费等。  
 
其经费来源：一方面是每个人在工作、有收入时交纳一定比例；更

多的是从国家 GDP 产值中拿出。  
 
现代工业社会，由于个人不能象古代农耕社会那样，有广阔的自然

环境，可以无偿地获得土地、水源、森林……以裁种生存发展。所

以，纯粹靠个人的勤劳和努力已经难以生存，除了找工作或靠自我

资本发展外，别无出路。而“工作”和“自我资本发展”，并不是

人人都能得到和具有的，始终会存在失业、无业、病残等弱势群体；

并不是人人都能得到“好工作”，始终有“工作”行业的收入差别。  
 
所以，社会的 GDP 产值，就是公共利益，必然要、应该要优先用之

于“全民社保”，这实质上是关乎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经济权益。  
 
一个找不到工作的人，一个退休年龄的人，就有权力享受 GDP 产值

的“失业金”、“退休金”。而如果他得不到“失业保障”、“养

老保障”，那么，“先进武器”、“航天飞船”对他们来说，只是

废铁。这证明了：“政府”在经济上，要以解决“每个人”的人权

平等的“生存”、“幸福”问题，为 GDP 的先行“开支”依据。  
 
所以，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一个有良知的“政府学者”，必须

思考人类社会存在的本质是什么？人类历史运动的目的是什么？  
 
国家的 GDP 产值，首先是应用之于满足保障“全民社保”的需要，

而不是其它，如“行政”、“保安”……等的支出。  
 
加强军备为什么！发展航天事业为什么？“国家强大”为什么？其

实质都是为了每个国民幸福地生活。  
 

 - 4 - 



如果不是为了每个人幸福地生活，那么，一切都是无益的……。  
 

（三）取消职务行业不公正的划分和歧视 
 

《社会保险法》（草案）第九条第三款规定：“公务员和参照

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参见 2009 年 2 月 19 日新华网）。 

这就是说，“公务员”和“政府机关”等等“公仆”们，不参

加全民统一的“社会保险”，而另立特权待遇。 

这样，就与“立党为公”、“以人为本”，“做人民的‘公仆’”

明显地对立，不符合 17 大精神。 

难道要颠倒关系，“主人”为“公仆”服务？难道要由“公仆”

来制定“办法”，让“主人”屈从？ 

“主人”的“制定权”、“监督权”等“主人翁”权益岂不是

被剥夺了？ 

同时，全国人大是“立法”机关，国务院是“行政”机关，怎

么能自行再制定“办法”？这又是“立法”和“行政”又一混乱的

现象。 

所以，新的不公平、不正义的人为鸿沟，就又制造划定出来了。 

这难道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显然，这一条款应予取消。“公务员”的退休金，应与全民一

致。 

作为过渡，可以考虑：另设“职业津贴养老金”。 

 

（四）取消“缴费年限”不公正的规定和歧视 
 

《社会保险法》（草案）第十四条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

人符合下列条件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直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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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且缴费已经达到国家规

定年限的； 
（2）已经达到国家规定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年龄的。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谁在缴费？什么时候“规定年限”的？“费”

的本质是什么？ 
从上述第九条可以看出，“公务员”们是不缴费的（事实上也

不交），而且还要多拿。缴费最多的是“社会灵活就业人员”、“企

业人员”及“农民工”。然而，他们的退休金拿得最少，只及公务

员的“零头”。 
没有“缴费”的人怎么办？错过了“缴费年限”的人怎么办？…… 
《社会保险法》（草案）是在建国 60 年后才开始制定，60 年

前刚出生的小孩，今天已到退休年龄，他们拿什么来缴费？又什么

时候通知他们来缴费？ 
这 60 年不断地折腾变化，如果，一个人没有“工作单位”来“参

保”，或错过了“缴费”年限，或不知什么时候通知过办理“缴费”，……

等等无数客观的原因，是他们自己的原因造成的吗？ 
就因为这些社会原因造成的，难道就可以，以“没有参保”为

由，甚至连补缴费都不行（现政策就是如此规定，如 1985 年前“下

海”的人员），剥夺他们的“退休权益”？  
既然不能人人都当“公务员”，既然不能人人都有“好工作”，

既然社会始终存在“无工作”、“伤残不能工作”、“不好的工作”……

等等的情况和差别。 
所以，GDP 产值的本质属性，就包括这些群体人应该得到的“公

共利益”部分，本质地决定：应首先满足地用之于，支付给“每一

个国民”的“社保”，这是“政府”必然和应该的首要“财政支出

（不是‘财政负担’）”。 
所以，应该取消第十四条这一条款。改为： 

1， 每个公民达到退休年龄后，凭身份证（户口）办理养老保障手

续（以后建立全国统一的“公民社会保障卡”），领取全国统

一标准的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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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前“参保”的“单位”和“个人”，凭据原“参保”的年限、

缴费数额（各地再行计算），领取附加的“储备养老金”（即

“多缴多拿”）。 
3， 并由此新法制定的转机，取消长久已往的、被麻木了的“低保”

的国民歧视政策，将“低保”并入到“社保”。 
一个人不是由于“生活困难”，而去“申请领‘低保’”，而

是因为“失业”、“伤残”、“退休”……时，应该获得“社保”。

“公民权益”与“救济”，这是本质区别的。 
 

《社会保险法》（草案）有许多条款都应彻底修改。（待续）。 
 
2009/2/2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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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将“低保”合并到“社保”  

（续前四节） 
 

从上述《社会保险法》（草案）第九条第三款规定，可以看出，

有一批国民并不执行此法，可以当然地享有另外的特权待遇；从第

十四条规定，可以看出，另有一大批国民被排斥在此法的“社保”

之外。 

因而，这个“保险法”就不是全民的，不能称之为“法”。而

且是不公平、不正义的。 

 

如果“法”漏掉“一个人”，不能惠存覆盖国民“每一个人”，

那么，必定不能称之为“法”，只是私有性质的“规章”。 

那么，被排斥在“社保”之外的国民怎么办？ 

不管！ 

或者表示“关怀”地说：“如果以后生活遇到了困难，可以向

有关部门申请领取低保金”（《57 岁女老板买养老保险成泡影》春城晚报

2009 年 2 月 8 日 A13 版）。 

 

什么是“低保”金？ 

这是一种卑鄙的、丑陋的国民歧视政策，那就是有条件地“按

标（乞丐‘标准’）”、“施（舍）保”救济的“乞丐政策”。 

“低保”，是五十年代施行的社会救济政策，是不得已的过渡

办法。因社会的转型，有一大批年老病残等困难人群。而现在建国

已经 60 周年了，现在应享受退休金的老人，建国时才出生。可是，

不但不改革，却还要继续扩大这种差别。把应享受“社保”的国民，

再推到“低保（最低生活保障）”那里去，这难道不是在制造贫富

差别？ 

 

这种“低保”政策，明显地是一种卑鄙的国民歧视政策，却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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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宣扬为“覆盖城乡”的“社保”。举例而言，据现行的有关政

策称：“记者从全省（注：指云南省）州（市）老龄办主任会议上获

悉，截至去年底（2008 年），全省共有 120 万城乡贫困老年人（城镇

贫困老年人近 20 万，农村贫困老年人 100 万）被纳入了城乡最低生

活保障范围，实现‘应保尽保’和‘按标施保’，其基本生活得到

了保障”（《全省 120 万贫困老人享低保》春城晚报 2009 年 2 月 21 日 A10

版）。 

什么是“应保”？60 岁（女 55 岁）以上没有退休金的人应不

“应保”？ 

“按标”？又是什么“标（准）？ 

到了退休年龄，没有退休金，“老无所养”，是当事人退休权

益的被剥夺，本身就是最大的困难，又是精神摧残，还等到什么“以

后有困难”？ 

实际上，大批 60 岁以上（女 55 岁以上），没有“社保”退休

金的人，也根本没有得到“低保”。“尽保”只是谎言。 

因为“低保”的“按标”，首先要按“家庭”为单元计，也就

是说，必须一家人都是“乞丐” ，一个人是“乞丐”了还不行，因

为还有“家”可以“养”你。 

美其名的，“覆盖全社会”的“享低保”，实际上有什么“享”

的？“享”受了什么？ 

 

只能证明：是再次人为地制造了贫富悬殊巨大的社会等级。 

一个 60 岁享受高额退休金的“公务员”；一个 60 岁受“施保”

领“低保”的“老人”；一个 60 岁没有“社保”退休金，也没有“低

保”的“退休年龄老人”，还要想法去“挣钱养老”。这“三个人”

的不同“待遇”，说明了什么？ 

后两者仅仅只是他们“没有单位”、“工作单位不好”……，

“应该如此”的原因吗？ 

 

这难道不证明：现代工业社会人们的“公共利益”关系，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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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是公共利益。“公务员”等“事业单位”的“退休金”，不正

是从 GDP 产值中拿出？ 

 

中国“第四代著名的经济学家”们，你们的“待遇”又何尝不

是从 GDP 中开支的？ 

 

为什么 GDP 产值可以去满足少数人的特权待遇，却不能覆盖全

社会的每一个人？ 

 

“经济学家”们，你们的良心何在？！（至今没有见一个“著名的”

政府“专家”、“学者”呼吁全民社会保障，关注一下不合理的“低保”政策。

竟然由“专家”、“学者”们起草出“保险法”，人民的“政府”变为“保险

公司”） 

 

“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南巡讲话）”、“实现全面小康社会（17

大报告）”……，难道只是说给宣传听。 

这实际上已经人为地剥夺了一大批人，他们应该一视同仁“享”

有的“退休权益”。掩盖了 GDP 产值的“公共利益”本质。他们本

来就应该“享”有退休金，过和谐晚年，而不是接受“施（舍）保”

当“乞丐”，甚至于连“施（舍）保”都得不到。 

 

所以，现实社会中，一大批到了退休年龄的人，被排斥在“社

保”之外，也并不能进入“低保”，处于社会边缘化，不成其为国

家公民。 

 

在制定新的“社保”法之机，难道还不应改革“低保”这种丑

陋的国民歧视政策？ 

只有将“低保”合并到“社保”，才能使人民看到社会的进步。

增强人民对国家发展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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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建议讨论此“法”时，应增加两条措施： 

（1），取消“低保”，将“低保”合并到“社保”。 
所有达到退休年龄、至今受“施保”的人，改拿“全国统一的

退休金”。 
（2），撤消“民政部”，以及“人事”、“组织部”，将“民政部”

及“人事”、“组织部”都精简并入“国家社会（协调）保障部”，统

一工作。 

 

（接第六节，待续）                2009/2/21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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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民社保”——“内需”的基础 
 
基础都没有，如何“扩大内需”？ 

 
在没有“全民社保”的“权力和资本”垄断经济状况下，用“扩大

基本建设”来“扩大内需”，只是扩大贫富差距。 

 
在讨论扩大“内需”时，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忽视了“全民社保”，不

知“内需”的基础构建在那里？！ 

 
竟然出台了“社会保险法”的等级“草案”，把“保障”变为“保险”，

把人民的“政府”变成商业的“保险公司”。背离了社会公平、正义

的自然发展道路。 
 
前面第二章已经谈到，“全民社保”的内容是“广泛”的，全面包括

了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公平的、正义的“经济权益”。它不是一个简单

的“福利”概念，更不是“救助”的慈善措施。 
 
“全民社保”的“经济权益”有“广义”与“窄义”两个方面： 
试想，一个工资收入低的人，他拿什么钱去买房、去“消费”？按

其工资收入，一辈子也买不起房子。 
所以，“全民社保”包括“二次分配”——“增加工资”、“发放（各

种）津贴（如购房补助）”等，这不是由“工作单位”发放，而是由

“社会保障”发放（进入个人“社保卡”帐户）。随着社会 GDP 产

值的增长，每个人的“经济权益”也自然地能随之增长。使每个人

都有同等的幸福感。这是“广义”的概念。 
 
一个到退休年龄的人，他连退休金都没有，拿什么进行“内需”消

费？所以，“全民社保”的“窄义”概念，是每个公民按其情况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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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退休金、失业金、伤残补助、教育培训资助、丧葬费等基本“保

障”。 
 
一个在工作中的人，他为了自己以后的养老问题，要去“缴纳养老

保险金（应为‘保障金’，这里暂延用）”。同时，他还要赡养老人，那么，

他的“内需”消费就大大地减少。 
 
为什么我国高额储蓄，资金滞纳、流转缓慢，科技、创新开发、生

产的资金严重不足……，这是一个经济上的根本原因。 
 
在没有“全民社保”的社会情况下，必然使人们为着“赡养老”、“防

老”、“传子”而进行储蓄，阻碍了资金的流动，也影响了 GDP 的

增长。 
 
同时，影响国民性和伦理道德，社会中多见“守财奴”、“为富不仁”

者，而少见慈善家。象美国社会比尔·盖茨这样拿出全部积蓄捐赠

给社会的人，对中国社会真是不可思议的。形成普遍的社会消费观

念与发达国家不同。 
 
这实际上的根源，就在于中国至今没有“全民社保”，人民没有公平、

正义的“经济权益”，中国的“经济权益”仍然是分“等级”的和“特

权”的。 
 
这个问题，在今年，已经突出地摆在了公民社会和人民“政府”的

面前！ 
2009/3/6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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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从对“三个人”的分析看 GDP

的公共利益性 
 
（一），试以“三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计，作一个简单的分析。 
 
他们三人均，25 岁到 60 岁退休，工作 35 年；60 岁退休到 85 岁，

领取 25 年养老金。 
 
其中第一人当“公务员”。以每月 2000 元收入（均按低标准）计：

12 个月×35 年×2000 元／月／年＝840,000,00 元。也就是说，在其

工作期间，GDP 产值要为其支出 84 万元。他不交纳“养老保险（现

行称呼）”。 
 
第二人“打工”。每月收入 1000 元，其中交去“养老保险（现行称

呼）”费 120 元，占其工资收入的 12％（现以昆明“灵活就业人员”

计，缴费每年已经达 4500 元，占其年收入的 40％多）。35 年共储备

养老金：12 个月×35 年×120 元／月／年＝50,400,00 元（5 万 4 千

元）。 
 
第三人找不到工作。靠“打杂”、“摆地滩”，以每月收入 600 元计。

没能“参保”，不交“养老保险”金。 
 
三人到 60 岁退休年龄时，以假设都能领取“全国统一的养老金”： 
 
第一人 25 年共领取 12 个月×25 年×2000 元／月／年＝600,000,00
元（60 万） 
 
第二人在上述基础上又多领取 1000 元／月的“养老储备金”，1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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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5 年×1000 元／月／年＝300,000,00 元，占其 35 年所交“保

险金”50,400,00 元的 595％，即 5.95 倍。 
他共支用 GDP 产值为：600,000,00＋（300,000,00－50,400,00）＝

849,600,00 元（84 万 9 千 6 百元） 
 
第三人能够同样领取统一养老金 2000 元／月，他支用 DGP 产值：

12 月×25 年×2000 元／月／年＝600,000,00 元（60 万）。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第一人合计支用 GDP 产值：840,000,00 元＋600,000,00 元＝

1440,000,00 元（144 万）。 
 
如果“公务员”也每月交 120 元的“保险金”，12 个月×35 年×120
元／月／年＝50,400,00 元，这只占其工资的 6％。但却可以同样领

取 1000 元／月的“养老储备金”，12 个月×25 年×1000 元／月／

年＝300,000,00 元。 
他共支用 GDP 产值为：1440,000,00＋（300,000,00－50,400,00）＝

1,689,600,00 元（168 万 9 千 6 百元）。 
 
第一人，他始终是 GDP 产值的最大获益者，这也算是对他“奉献”

的奖励吧。 
 
（二），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1， 没有缴“保险金”费者，支用的 GDP 产值最少。 
 
2， 个人缴费意义并不大，仍然要使 GDP 多支出。 
 
3， 如果能建立“全国统一的退休金”，那么，三个人支用 GDP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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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一退休金”的“权益”是平等的，达到了“经济权益”

的平等。而从上分析，可以看出：他们的不平等，恰恰是其它

“政策”造成的。 
证明，制定“全国统一的退休金”是可行的。 

 
4， 能当“公务员”者，是“可以”的、“需要”的！工作的 35 年

中，他已经因为“可以”、“需要”，而获得了较高的酬劳和“优

越的工作”。 
 
5， 第二人有工作者，也因为他的“能力”，获得了必得的报酬。 
 
6， 第三人没有“固定工作”者，35 年来“不要国家一分钱投入”、

“减轻了就业压力”……。35 年来，他也是奔波疲劳的。 
 
（三），“三种人”的情况是必然存在的 
 
1,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上述“三种人”的情况是必然存在的。 
 
社会永远存在当“公务员”者、“有工作者”、“无工作”者，以及“企

业家”、“专家”和“手工劳动者”、“伤残者”、“弱势者”……。 
 
2，而现实中，上述“第二种人”、“第三种人”并没有得到“统一退

休金”，所支用 GDP 甚少。 
 
“第三种人”不仅没有得到“一分钱”的 GDP 支出，而且为社会的

“就业压力”作出了终生的牺牲。 
 
一个人分“等级”的社会，从经济上，就如此地从 GDP 的不正当支

出而产生。 
一个正当的社会，如果漠视这种状况，能称之为“以人为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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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而社会的不正当支出（且不说如何的巨额和暗箱操作），以及“正当

支出”的“经济发展”、“大阅兵”、“神舟上天”……，不正是将 GDP
投入其，而不顾和牺牲“第二种人”、“第三种人”……的“社会保

障”，去实现的吗？ 
 
这使人们需要思考，GDP 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应该如何“以人为本”

地支出？ 
 
（四），逐步解决公民“经济权益”平等的出路 

 
1, “三种人”情况的必然存在，证明：人类工作的“分工”是永远

存在的。 
 
社会学者（经济学家）面临的问题正是：如何解决社会越来越严重

的“就业压力”和“贫富差别”，如何使每个国民的“经济权益”平

等，能幸福地生活。 
 
如何解决人们“经济权益”平等的问题，是社会学者（经济学家）

们必须的课题，和对“学术良知”的考验。否则，就是对 GDP 的“白

吃白占”（而政治学者是研究解决“政治权利”的平等，它们是两个

范畴的问题。也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2，前面 2 章已讲到，由于“现代工业社会”与“古代自然农耕社会”

不同，不能人人都当“公务员”，不能人人都有“好工作”，人类工

作的“分工”是永远存在的。 
 
所以，充分证明：GDP 产值是“公共利益”，是人类社会存在和运动

的“经济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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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DP 产值的合理支出和分配，是社会中每个人的“经济权益”。 

 
综上所述，制定“全国统一的退休金”，是合情合理的。这对解决公

民“经济权益”的平等，能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2009/2/25 km 
 
关于“社会保险法”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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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将“统筹”改为“首项列支” 

 
关于“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二条的修改建议 
第六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省级统筹，逐步实

行全国统筹。其他社会保险基金实行省级统筹的时间、步骤，由国

务院规定。 
 
建议将此条规定，从“统筹”改为“首项列支”（同时将“保险”改

为“保障”），即改为： 
 
1，“基本养老保障基金列入国民经济预算的首项列支。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级列支，中央调剂补充调配划拨，实行全国一致”。 
 
2，“此项‘社保’财政预算，从 2009 年度起开始执行，不再统筹‘基

本养老金’。原已‘参保’的基金改为‘个人养老储备金’，以‘多

缴多得’的原则实施；缴费人在退休时，在‘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

金’的基础上，附加‘个人养老储备金’。领取‘个人养老储备金’

的数额计算，另制定本法的细则”。 
 
[补充说明：至于“其它社会公益慈善基金的统筹，由政协、人大分别起草审

议（这应是一切法律的制定程序），由人大最后通过，另制定《社会慈善资金筹

集使用法》等法规定”（与此“社保法”不是一个性质；其它的“社会保险基金

统筹由各保险公司自行规定”，与此无关。）] 

 
这个改变的原因已经很简单明确：是社会经济权益走向公平、正义

的路径；是社会经济运动自身本质的、自然的道路（规律）。是全面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根本措施。也是国家安全和强国的重大根本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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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养老保障基金”不是由“保险公司”去“筹”集，也不是成

为“筹”集资金的“担保人”。而是由“政府”的“国民经济预算”

的开支中，列为首项支出，正跟“一个家庭要把买米钱列为第一项

支出”一样。 
 
这是“政府”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在经济上的检验“标志”。 

2009/3/1/ km 
 
关于“社会保险法”（草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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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什么是“参加工作年限”？ 

——“缴费年限”确定的误区 
 
在讨论“社会保险法”草案时，有一个概念：“缴费年限”。 
如果参加“社保”要有“缴费年限”，那么，比如“知青”这个

社会群体，他们的“缴费年限”就应当从下乡当“知青”算起，到

退休的年限，都应视为已经缴费的“缴费年限”，不再存在新的“缴

费年限”。 
道理很明确，知青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与共和国同行”；知

青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国家能解决自身的问题，同样应

解决知青的问题；国家的“政策”，也应平等地惠及每一个知青。 
 
关于是否“参加工作”、“工龄”这个概念，是改革开放前，在

国家政府部门有关“政策”中的提法，那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概念，

是来自于划分经济的“公”与“私”的“所有制”基础，是“权力”

支配“经济”的状况。这种概念显然不适应于目前的中国社会状况。 
自改革开放走向市场经济后，就不存在是否“参加工作”、是否

有“单位”这个概念。 
对社会的贡献也已经不分“国营”、“集体”、“个体”……。特

别是在越来越激烈的“就业难”趋势之下，不要国家投入，不竞争

“工作名额”，自我谋生者，更值得称道。 
所以，“参加工作的年限”已经是“自我谋生”的意义，再使

用改革开放前的“工龄”概念意识（“参加工作年限”），再延用

修补以前的政策（又如应改变“低保”，将“低保”合并到“社保”

的问题）等“换汤不换药”的做法，无疑于发展不符。 
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自己谋生，“法”理上就是“参加工作”，

就应是“工作年限”，也同样是应该视同为“缴费年限”。这是“全

民社保”的实际基础之一。 

 - 21 - 



所以，不论是“个体户”、还是在家“打毛线”、“打字”、“教钢

琴”、“搞咨询”……等等的自己谋生者，都是“参加工作”、是“工

作年限”。 
 
用“参加工作年限”来确定“缴费年限”，又来确立“参保”和

“领取养老金”，也就使上述大批人的养老权益丧失。这实际上就是

来自于，“计划经济”下的，“参加工作年限”概念和政策的误导。 
本来，已经“打破铁饭碗”，鼓励“下海”（不要“工龄”）了，现

在又反倒要讲“工作年限（工龄）”，以此确定“缴费年限”来“参保”，

岂不是倒退“折腾”？ 
2009/3/8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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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缴费参保”应考虑中止 
 
另一方面，现行的“参保”原则，是“单位交大头、个人交小

头”，那么，没有“单位”自己谋生者，由谁来交“大头”，最后又

是个人来全部承担（所以现在大批“社会灵活就业人员”承受不了占其收入

比重高的“社保”费；有的不得不放弃交“医保”，“两样都交已经交不出了”；

也有的借钱交“社保”）。作为“单位来缴”，实际上又是在“税前列支”，

实际上，又减少了上交税率。 
所以，“缴费参保”应考虑中止。“全民社会保障”的支出，应

由国家 GDP 产值的预算首项列支。表面看，没有收到“缴费基金”，

实际上，增加了税收、增加了市场消费，扩大了内需，加快了社会

资金流转，实际的结果将是 GDP 更实际地增长。其好处和意义是很

大的。 
如果仅仅只是开放“市场经济”，而又不约束“权力”，松绑“权

力”对“经济”、包括对“公共利益”的垄断，改革那些不适应“市

场经济”的“政策（概念、方式）”，继续扩大和制造“等级”、“特

权”的新“政策”，在打被了“公有制经济”的“平等”以后，必然

更加造成社会“经济权益”的不公平、不正义的极端化，进一步扩

大贫富悬殊，也使“就业难”更加危机。 
“社会保险法”从“保险”的错误名称，到“参加工作的年限”

的误导确立，明显地有失公平和正义，是“经济上”的、一个新的

“等级”、“特权”之法，背离于深化改革开放。 
2009/3/8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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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将“社保”从“救济”型 

转变、恢复到“经济权益平等”型的本质上来 
 
自“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全面“公有制”经济的“束缚”

下走出后，那么，“划分城乡人口的‘二元结构’”、“城乡低保、农

村五保”、“就业”行业的“等级”划分等，“社保”的“政策”，显

然是一种过时的“救济”性质的国民不平等政策。是社会经济不公

平、不正义的“基础”和根源，并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科学发展，

和 GDP 产值的增长。 
因为，在那种全社会的“公有制”经济下，是计划就业、国家

分配，“政府”包揽一切。没有经济收入上的巨差，在社会转型（从

“私有制”转向“公有制”）的过渡初期阶段时，这些“政策”还可以

弥补社会经济问题。所以是属于“救济”型的“社保”政策，其基

础是全面的“公有制”经济。 
 
当社会经济已经又转型为“私有制”，并特别搞了“改制”的“私

有化”以后，这种“救济”乞丐式的施保“政策”、这种临时性的基

金“统筹”型“体制”，已经完全对立于社会经济的自然发展。 
广大无“权”、无“资本”的“找不到工作者”、“伤、残、病、

弱者”、“工作收入低者”等社会弱势群体，在“权力和资本”垄断

经济的状况下，就会永远陷于贫困，最多只处于被“救济”的乞丐

地位。 
所以，在正常的自然“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保”的政策，就

不是“救济”的性质，而是公民“经济权益”平等的性质，是社会

经济发展的本质基础。这也就是需要国家的法律、政策，将“社保”

从“救济”型，转变、恢复到“经济权益平等”型的本质上来。 
 
经过社会的“折腾”、历史的教训后，工业时代的 GDP 产值，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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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还是显露出它真正的“共产”本质（而不是私人财产和“资本”），它

是全社会每个人的平等“共产”。是“公共利益”的“国民财富”，

它构成的“性质和原因”，是全社会人的共同贡献。这就是要使 GDP
产值第一位地用之于“全民社保”的需要，这才是一个正常的自然

社会。否则社会经济上就迷失了发展方向。 
不言而喻，在这种条件下，就不能再沿用划分人口“城乡”、实

施“低保”、“五保”，及基金“统筹”的那种“救济”型的“社保”

政策。 
而应立足于构建新的“经济基础”，——全体国民“经济权益”

一律平等的“全民社保”法治体系；GDP 产值首项将“全民社保”

基金列入国民经济预算的开支；制定公平、正义的法律和法律的分

配实施细则。 

这关乎每个中国人的根本经济利益，是每个中国人的殷切期待！ 
立足于国民“经济权益”的平等和正义，GDP 的正确支配和使

用，制定新的“全民社会保障法”，是真正检验“以人为本”的性质，

才是经济改革的出路和方向。 
 
2009/3/21 km 
 
《社会保险法》（草案）有许多条款都应彻底修改。（待续） 
更多 请进入: http://www.ynzq.org 云南知青网   下载打印 

电子邮箱：kswcfc@public.km.yn.cn 
 

《天下知青是一家》   
2009 年 9 月于   昆明 

 

 

＿＿＿＿＿＿＿＿＿＿＿＿＿＿＿＿＿＿＿＿＿＿＿＿＿＿＿＿ 

云南知青联谊会《昆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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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知青的问题 
【云南知青联谊会《昆明论坛》】编者按：关于云南知青的问题，也就是“中国

知青问题”中所列的 6 类情况，这 6 类经济方面的情况，在云南知青中都有。

我们将就这 6 类问题分别发表文章，欢迎广大知青积极提供资料、发表帖子、

文章。这 6 类情况如下： 

 
1，知青年青时从事繁重劳动，后参加工作，又下岗等，应予 55 岁

退休。这不仅是重庆知青的问题，而是在全国知青都有。 
 
2，全国普遍存在，相当多的知青，至今连“社保”、“医保”都没有，

老无所养，失去公民权。是严重问题！ 
 
3，知青在外地工作退休，回到原籍城市（地区），但“社保”、“医

保”关系却转不回原地，生活非常不便。 
 
4，知青普遍退休工资较低，处于生活低层的弱势群体。因为,知青

中上大学、或在其它事业单位的人是少数，多数是当工人或普通劳

动者。 
 
5，有的特殊伤残病困难的知青，仅仅只是拿“低保”。“低保”是一

种丑陋的国民歧视政策，应予取消、并入“社保”；所有拿“低保”

的人，应改拿“社保”。 
 
6,知青是特殊群体，为国家献出了青春，和承担了責任和苦难，他

们应该享有国家的一定津贴。前苏联为参加“卫国战争”的军人都

有津贴，这也是普遍的国际现象（台湾地区、韩国、日本都有，且

不说美国等国有）。 
 
解决知青的问题，是利民利国的事！是功德无量的事！ 
          

云南知青联谊会《昆明论坛》 

2009/9/1  km 
网址：http://www.ynzq.org   电子信箱：kswcfc@public.km.yn.cn    



云南知青网将以此 6 类问题，全面开展宣传工作。 

欢迎广大知青积极提供资料、发表帖子、文章。 

————————————————————————————— 

天下知青是一家 

【MV】樊蔚源新知青歌曲之一：天下知青是一家  

http://www.shart.cn/08/zl/mv/new/tx.htm 

词 曲 樊蔚源          MV 制作 吴祖康 
 
戴上胸花, 告别爹妈,  

穿过千山万水, 融入海角天涯。 

一样的青春热血, 

一样的苦乐年华， 

一样在异地它乡摸爬滚打!  

打开话匣, 闪着泪花,  

谈起难忘岁月，  

回味酸甜苦辣。 

一样的风雨人生,  

一样的两鬓白发。 

一样把笫二故乡深情牵挂!  

啊! 无论东南和西北。 

天下知青是一家!  

走过春秋与冬夏,  

天下知青是一家,  

是一家! 

下载 MP3 歌曲: http://www.ynzq.org  
今年的《知青节》中，大家都来唱这 首歌。 


